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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附件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材料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为 2017年 5月 1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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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

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最新发布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对本次资产重组的交易方案中募集配套资金

的股票发行价格定价予以修改，具体如下： 

调整前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票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

式，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

投资者。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上述特定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3）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资产重组事项

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配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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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股份发行底价为 15.17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

市公司股票均价的 90%。根据上市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关

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上市公司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 元（含税），公司 2015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6 日实施上述现金红利的派发。

根据此次派息情况，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 15.11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

将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

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协商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票

发行底价将根据相关法律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之规定做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拟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8,000.00 万元，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但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

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按 15.11 元/股的发行

价格进行测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111,184,645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其他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

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5）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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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不含当日）至中国证

监会召开会议审核本次交易前（不含当日），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公司股

票二级市场价格走势，并经合法程序召开董事会会议，对募集配套资金

的发行底价进行一次调整，调价基准日可为决议公告日或发行期首日，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配套融资调价机制的实施不会

调整拟募集资金金额上限，拟发行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6）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7）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送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8,000.0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

组的相关中介费用及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等，以提升整合绩效。具体安

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占比 

相关中介费用 3,000.00 3,000.00 1.79% 

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 195,421.78 165,000.00 98.21% 

合计 198,421.78 168,000.00 100.00%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轻

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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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

解决。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1）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股票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

式，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其自有资金)、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特定

投资者。发行对象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以其管理的 2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上述特定对象

均以现金方式、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3）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的定价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股份的发行期首日。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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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

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保荐机构）协商后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拟通过询价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8,000.00 万元，不超过公司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但不包括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内及停牌期间

以现金增资入股标的资产部分对应的交易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将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及发行价

格确定，发行数量将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最终发

行数量将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5）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6）股份锁定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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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结束后，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由于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本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7）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68,000.00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

组的相关中介费用及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等，以提升整合绩效。具体安

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占比 

相关中介费用 3,000.00 3,000.00 1.79% 

置入资产的后续投入 195,421.78 165,000.00 98.21% 

合计 198,421.78 168,000.00 100.00%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配套资金数额，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轻

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等具体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本公司自筹

解决。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本议案需由股东逐项审议通过，并以特别决议通过，该事项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审议。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